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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的意见
为认真落实滨州市《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》和妇联系统“五五”普法规划，进一步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，市妇联、市司法局、市普法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展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。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领域的工作优势，以“百万妇女学法律，家庭平安促和谐”为主题，在城乡家庭大力开展以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婚姻法》、《继承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信访条例》、《山东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决议》、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法律知识、法律服务、法律保障走入千家万户，为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质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做出积极贡献。
      二、主要内容
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中，重点要做好“五个一”：
（一）开展一次巡回宣讲活动。要把家庭作为第一法治课堂，成立由女法官、女检察官、女警官、女律师等巾帼维权志愿者组成的法律宣讲团，深入乡镇、社区、家庭开展巡回宣讲活动，教育引导广大家庭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，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（二）编印一万册“法律进家庭”知识读本。编辑出版适合家庭学法用法的知识读本，解读法律条文，普及法律知识，广泛宣传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婚姻法》、《继承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信访条例》、《山东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决议》、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营造“法律进家庭”的浓厚氛围，力争每户家庭培养1名学法用法明白人。
（三）建立一批“妇女儿童维权站（点）”。县区妇联要普遍建立妇女儿童信访投诉中心，各乡镇（办）和社区、乡村要建立由妇联、民政、司法以及基层派出所、人民调解组织等有关职能部门人员组成的妇女儿童维权站（点），直接接受妇女儿童的咨询投诉，做到妇女权益问题级级有人管、层层有人抓，实现调解一件纠纷、稳定一个家庭、平安一方社会。年内组建率要达80%以上。
（四）发放一批法律保障卡。针对单亲、孤残等困难家庭推出一批法律保障卡，根据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，组织法律服务者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、心理辅导等活动，对合法权益受侵害的困难家庭，法律援助机构要优先提供法律意见、代拟法律文书、代理法律诉讼等免费法律援助服务，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，为困难家庭解决实际问题。
（五）举办一场家庭学法用法知识竞赛。下半年，市妇联将举办一场家庭学法用法知识竞赛，组织广大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学法用法活动。

      三、方法步骤
“法律进家庭”活动要贯穿妇联系统“五五”普法的全过程，2009年是集中推进年。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从2009年2月开始，至12月底结束，共分三个阶段进行：
      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2月—4月）。以乡村和社区为依托，以家庭为主体，层层发动，全面宣传发动。

      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5月—10月）。各县区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要积极开展典型培育工作，发挥榜样示范作用，推动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全面展开。

      （三）总结考评阶段（11月—12月）。对活动情况进行总结，归纳经验，查找不足，提出下一步改进措施，对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进行表彰。

     四、活动要求

    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是落实市委、市政府“五五”普法规划、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新滨州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县区要深刻认识开展“法律进家庭”推进年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。市里将成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，各县区要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，形成市、县、乡联动工作网络，为活动开展提供组织保障。
（二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借助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、网络等媒体，面向广大家庭，进行多方面、多角度、多渠道、多层次的法制宣传，让广大家庭充分了解“法律进家庭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不断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。市妇联将在滨州妇女网上开设妇女维权信箱，及时解答法律咨询，协调解决信访问题。并在《鲁中晨报》开辟“法律进家庭” 案例解析专栏，通过以案释法的形式，广泛宣传与妇女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。
（三）加强考核，狠抓落实。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，建立完善“法律进家庭”活动的考核评比制度，把活动落实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确保活动有声有色、扎实开展。要注重抓亮点、抓特色，精心培育一批学法用法家庭示范户，使“法律进家庭”活动学有榜样、做有标准、赶有目标。年底拟表彰100佳学法用法家庭。各县区要将活动开展情况及时报市妇联权益部、市司法局法制宣传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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